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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孔珂依 通讯员 李叶锋

今年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钱清

派出所积极落实“派出所主防”职责，全面

提升专业化巡防水平，扎实推进巡逻防控、

打击犯罪、服务宣传，切实增强对辖区社会

面的掌控力、震慑力，让群众感受到安全就

在身边。

截至11月11日，全所有效警情较去年

同期下降22.08%。偷盗类、涉黄、涉赌、打

架斗殴四类警情分别同比下降13.24%、

17.57%、16.94%、28.32%，降幅明显；盘查

查获逃犯7人，在警情高发区域巡逻成功打

击违法人员82人、犯罪嫌疑人8人。

警情指向
精心部署高效巡防

不久前，钱清派出所接到一起紧急报

警，称一名携带利器的男子正在敲打其家

门。巡防副所长寿兴江迅速研判风险，组

织民警、队员携带钢叉、盾牌等防暴警械，

驱车疾驰赶往现场。

抵达后，他们发现，情况远比报警电话

中描述的更加棘手。楼梯间空间狭小，光

线昏暗，手持利器的男子站在楼梯间的转

角处，他身后就是报警群众的家门，此时门

上已经有一些被砍砸的凹陷痕迹。更让人

担心的是，他身旁还放着一个煤气罐，如果

他采取过激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样的局面，巡防队员展现出极

高的专业素养。寿兴江一边用冷静而坚定

的语言劝阻男子，一边手持盾牌，小心翼翼

向他靠近，在男子再次挥舞利器、企图进行

攻击时，迅速用盾牌挡住，民警及队员们紧

密配合、近身控制，成功将男子制服。

这时，大家才发现寿兴江的面部和耳

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划伤，鲜血顺着他的

脸颊流了下来，浸湿了他的警服。

这次警情的成功处置，不仅及时消除

了安全隐患，也彰显了钱清派出所巡防工

作的专业性和高效性。

钱清街道流动人口多，人员构成复杂，

涵盖了商业区、工业园区、村民自建房等人

员密集区域，山林密集，街头小巷众多。钱

清派出所深知，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治

安环境，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巡逻方式。

该所创新性地实施警情指向的多方式巡逻

防控策略，开展车巡、摩巡、步巡、空巡、视

频巡“五巡联动”，提高巡逻警力的覆盖率，

有效提升社会治安驾驭力、掌控力，确保居

民安全。

“车巡能够快速穿梭于工业区及辖区

主要道路，摩巡更加灵活，能够深入车流量

较大的商业区，步巡则能够近距离观察并

处理居民街巷内发生的异常情况。”寿兴江

告诉记者。

每天，派出所警情分析岗人员都会根

据前一日数据评估确定重点巡逻区域，经

巡防副所长审核后明确巡防方向并在早会

上布置当日任务。针对群租房、厂房、工业

园区等重要场所，巡防队定期开展专项巡

逻防控，例行检查和随机抽查结合，梳理和

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整体社会面风险隐患

可控。

该所还协同6支义警队伍、23支村级

巡逻队，聚焦庞大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共同

织就严密的治安防控网，有效预防、即时应

对各类风险隐患和突发事件。

科技赋能
守护梅农致富路

明代王象晋曾在《群芳谱》记载，“杨

梅，会稽产者为天下冠。”绍兴多地都拥有

杨梅生长所需的良好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

业资源，钱清街道的枢里村就是其中之

一。该村杨梅林面积达146万多平方米，

家家户户都种植杨梅树，规模从几十株至

几百株不等。多年来，枢里村村民勤勉耕

耘，杨梅产量逐年攀升。

近年，该村每年均能收获万余篮杨梅，

杨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梅”。

不过，“由于杨梅树嫁接处较低，易于攀爬，

总有一些游客擅自采摘，给我们带来经济

损失。”当地一个种植户表示，6月杨梅成

熟季节，游客偷摘杨梅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然而，杨梅种植区域开放且地形复杂，

山上又难以架设和覆盖监控设备，让防范

偷摘行为变得困难。

对此，钱清派出所引入无人机承担起

日常巡逻任务，并通过挂载的高音喇叭，向

杨梅基地传播预防犯罪信息，以精准喊话

的方式，有效震慑潜在的违法行为，保护梅

农权益。

专职巡防队也迅速行动，围绕杨梅种

植基地部署常态化的巡逻防控工作。酷暑

时节，队员们顶着烈日穿梭在杨梅林间，定

时定点巡查，用他们的辛勤付出筑起一道

坚实防线。

在巡防队的带领下，村居巡防力量也

积极参与到杨梅季的守护行动中，专职巡

防民警还为村社、企业提供治安法律法规、

巡防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等专题培训，提升

他们的治安防控水平，逐渐形成上下联动、

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兴一颗杨梅，富一方百姓。“守护这片

杨梅林，确保每一位梅农的辛勤劳动得到

应有的回报，是我们的应尽责任。”钱清派

出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综合施策
多方联动打好“主动仗”

近年来，由于钱清街道城市建设步伐

加快，工地数量较多，一些工地成为不法分

子偷倒垃圾的场所。

今年4月，钱清派出所巡防队在巡逻

过程中，发现白马山村附近工地有人偷倒

建筑垃圾。巡防队马上联系所综合指挥室

汇报情况，由指挥室通报钱清街道综合执

法和交警中队，通过多方联动，借助该所视

频侦查工作室“眼镜”工作室视频巡查、跟

踪，锁定了涉案车辆及偷倒人员王某某。

经核实发现，王某某有多次偷倒固体

废物的行为，执法中队予以当事人3000元

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清理垃圾，恢复环境原

貌。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后，依据相关法规，

王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一直以来，为维护辖区安全稳定与和

谐发展，专职巡防队始终与街道党政中心

及各村党支部保持紧密沟通与合作。对

于偷倒垃圾等行为，施工单位、村社、站所

多方联动开展日常巡查，并借助辖区内监

控探头，“人防+技防”双管齐下，筑牢防

范壁垒。

不仅如此，该所巡防队走街串巷，向群

众宣传防范知识、防范措施，进一步拉近警

民之间的距离，以扎实有效的工作提升群

众安全感。

此外，在重要节日或大型活动期间，巡

防队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对大型商贸区、

活动场馆的巡逻和定点守候，与街道工作

人员等力量共同维护现场秩序。针对辖区

内治安复杂场所，巡防队每周进行随机检

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治安隐患、定期回访，

有效维护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

开全体巡防队员的辛勤付出和社区居民

的大力支持。”在总结巡防工作成效时，

寿兴江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

新，让防范的措施更有力、宣传的受众更

广泛，以更加专业的巡防能力和更加贴

心的服务，守护好钱清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共同绘就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美

好画卷。”

通讯员 毛林飞 戴佳

注册成立公司、招揽话务员、“碰瓷”

国家机关，3000余名工商户陷入“代办年

报补审”骗局。主犯张某认罪认罚获从宽

后反悔上诉，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近

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

决，撤销一审刑事判决的量刑，以诈骗罪

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年 6个月，并处罚

金15万元。

一通“官方电话”
工商户被骗300元

“你好，这里是企业管理部门，您名下

企业年报没有申报，不处理会影响企业征

信……”2023年10月，路桥某企业老板接

到一通来自江苏的电话，对方能准确说出

他开在江苏的办公用品经营部信息，告知

工商年报漏报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

能还要承担罚款等后果。

老板信以为真，便让财务小田（化名）

直接办理。小田在对方的提示下搜索小程

序，填写了相关信息，并支付300元费用，

对方声称这是两年脱审的线上补审费用。

“报年报一般都是在国家信息公示网

上报，没有听说线上缴纳罚款的，我便赶紧

向老板汇报。”支付费用后，身为财务的小

田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后老板联系合伙人，

得知经营部年报一直正常，没有漏过。确

认被骗后，小田向公安机关报案。

一桩百元小案
牵出50余人诈骗团伙

公安机关侦查后，锁定以张某为首的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浙鲁两地公安机关

的紧密配合下，50余人落网，其中29人被

路桥公安机关立案。路桥区检察院提前介

入，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该团伙层级

完备、分工明确，逐级分设管理员、话务员、

技术人员，环环相扣、牵涉甚广。

话务员以“年报未报将面临行政处罚”

的名义，配套使用欺骗性话术、小程序，受

骗的个体工商户通过小程序填写相关信息

后需支付300元“补审费”。诈骗团伙用小

程序获得的被害人身份信息，登录国家信

息公示系统为被害人虚假填报，再截图发

送，让被害人信以为真。

“我们的话术比较模糊，说客户信息很

准确很官方，会让商户产生我们是政府机

构人员的错觉。”案发后，张某供述。2023

年4月，张某伙同杨某（另案处理）开设2

家企业管理公司，招揽员工、话务员等，并

发展6家公司为下线，为下线公司提供个

体工商户资料、话术、小程序等整套运营模

式，抽取下线公司每单20%的提成。3000

余名个体工商户受骗上当，遍布浙江、江

苏、山东等地，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

路桥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严格审

查全案证据，准确区分主、从犯，认定张

某等7人为主犯，其余22人为从犯。该

院根据犯罪作用地位及涉案金额进行分

层处理，对其中 6名犯罪嫌疑人作相对

不起诉决定，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

法提起公诉。

一纸刑事上诉
检察机关依法抗诉

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主犯张某在其辩

护律师见证下，表示认可和接受检察院起

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情节、定性及量刑建

议，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4年7月24日，路桥区人民法院依

法以诈骗罪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年

3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除张某外的其

余6名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到3年9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万元到4.9万元不

等，16名从犯被判处缓刑。

2024年8月1日，原本在一审庭审中

表示自愿认罪认罚的张某，以“量刑畸重”

向台州中院提出上诉。“张某在无新事实、

新证据的情况下，违背具结承诺，否认主要

犯罪事实，其因认罪认罚而获得从宽量刑

的条件已不存在。”承办检察官马胜利介

绍，为维护司法公正，该院依法提出抗诉。

近日，台州中院依法予以改判。

300元“代办年报补审”？3000余名工商户受骗上当
主犯认罪认罚后又反悔，检察机关依法抗诉加刑

四类警情明显下降

这支巡防队“巡”获群众安全感


